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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安全隐患！

滨州公安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夏  科

晚报讯 “警察叔叔，您
辛苦了，谢谢你！我永远爱
你。下雨天你不忙着回去，
却还在外面指挥交通。”近
日，邹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城南中队辅警李兵在护学执
勤时收到了这张小卡片，一
位一年级的小学生用最稚嫩
的语言表达了对交警在雨天
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感激
之情。

纸短情长，字字滚烫，写
不尽的是学生对警察工作的
认可，道不尽的是警察对学
生的守护。

雨天坚守护学岗
邹平交警收到暖心卡片

□晚报记者 于福枝
  通 讯 员 王  燕

晚报讯 11 月 19 日 21
时45分左右，邹平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城北中队在夜查行
动中，发现鲁M1***G号轿车
驾驶员张某有酒驾嫌疑，经
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37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
现张某驾驶证还在实习期
内，民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
教育，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处1000元罚款，驾驶
证记12分。因张某的驾驶证
在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所
以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交警部门依法
注销其实习期的准驾车型驾
驶资格。

实习期酒驾
驾驶证面临“回炉重造”

●典型案例1
10 月 10 日凌晨，无棣县

公安在工作中发现一非法储
存烟花爆竹窝点，现场查获涉
案人员、满载烟花爆竹的涉案
车辆及烟花爆竹 4000 余箱。
经查，2024 年 8 月份以来，犯
罪嫌疑人张某娟、崔某从邻市
购买大量烟花爆竹，存放在无
棣县某闲置仓库并对外销售
牟利。目前，张某娟、崔某因
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负责为其
运输的货车司机孙某被公安
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典型案例2
12月7日10时许，阳信县

公安民警在某居民小区停放
的一辆高栏货车上查获各类
烟花爆竹 1000 余箱，价值 3.5
万余元。经查，违法嫌疑人谷
某章对从外省运输烟花爆竹
至山东阳信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典型案例3
10 月 10 日 12 时许，市公

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在滨德高
速阳信段查获一非法运输烟
花爆竹车辆。近日，阳信县公
安局依法对非法运输人员余
某林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对
非法运输的1600余箱烟花爆
竹依法予以没收。

●典型案例4
10 月 31 日 23 时许，沾化

区公安民警在富源街道办事
处某饭店门前查获一辆高栏
车，车内装载 668 箱烟花爆
竹。经查，周某国在外省购买
大量烟花爆竹并联系货车司
机崔某运输至沾化，通过沾化
籍人员张某元向沾化区售卖。
现犯罪嫌疑人周某国被执行
逮捕，张某元、崔某被公安机
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典型案例5
12月1日18时许，阳信公

安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于某国
驾驶货车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480 箱，价值 2 万余元。案件
在进一步侦办中。

●典型案例6
11月25日19时20分许，

邹平市公安局民警在工作中
发现：某村居一民房内非法储
存大量烟花爆竹。经查，宫某
凯、孙某自 11 月份以来分批
次在多地购进 161 箱烟花爆
竹，准备非法销售牟利。邹平
市公安局对二人依法行政拘
留，收缴全部烟花爆竹。

●典型案例7
10 月 18 日，滨城区公安

民警接群众举报，在某居民小

区车库内查获大量烟花爆竹，
依法对张某军行政拘留，并收
缴烟花83箱、挂鞭8条。

滨州公安提醒：
对涉烟花爆竹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持续严
厉打击。如发现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请及时拨打 110 举
报，共同维护平安稳定的社会
治安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
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
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
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一
百二十五条 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
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
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
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
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
卖的物品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
条 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
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
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
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
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对未经
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
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或者焰火
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
活动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
员违反焰火燃放安全规程、燃
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的，
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
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的罚款。在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
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
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       （滨州队长）


